
苏州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
入册申请书

单位名称：                                      
填写日期：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制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等级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手机号码
	

	工作联系人
	说明：作为将来破产业务联系人，最多填2人
	手机号码
	

	执业证书号码
	
	审批单位
	

	机构设立日期
	
	近三年机构、人员受
行政或行业自律组织
处罚、处分情况
	说明：请如实填写，系个人的同时注明在机构的身份

	2023年纳税总数(万元)
	说明：另需提供税务局证明
	机构接受法院
破产、清算案件数
	说明：相关案件情况请另行填写附表二

	注册律师
(注册会计师）人数
	说明：具体人员情况请另行填写附表一
	二级以上律师
(高级会计师)人数
	说明：请注明姓名、职称，较多的，另行附表说明

	办公场所面积
	说明：另请提供相应依据
	同时具有注册会计师证及律师证人数
	说明：请注明姓名、资质，较多的请另行附表说明

	团队负责人经验
	说明：本栏填写案件数量，具体情况请另行填写破产管理人团队负责人经验一览表（表三）。  

	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说明：请详见填表说明，另请提供相应文章复印件

	表彰奖励情况
	说明：只填机构、机构负责人、合伙人、团队负责人的
表彰奖励情况，并提供相应依据，较多可另行附表说明


	自  我  评  述

	（公章）

负责人签名：                         2023年   月   日


后附：机构营业执照、人员名单、执业证书等要求上报的资料
规范廉洁执业承诺书

本机构自愿申请加入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接受苏州法院指定担任破产清算管理人，并承诺如下：

一、依照破产法有关规定执行职务，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民法院对相关案件的个案监管。
二、遵守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的规定，不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行贿。同时，不向当事人行贿或收受贿赂。

三、保持职业审慎和专业的注意义务，防范执业风险，客观、科学、公正地履行职责。

四、严格遵守回避制度,遇有法定回避情形的，主动向指定法院申请回避。

五、妥善保管破产清算债务人相关资料及破产清算过程中形成的资料，自觉保守所涉案件中的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审判秘密。

六、接受人民法院的动态管理，定期提交履职报告，严格按照《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履行重要事项报告制度。

如违反上述承诺和保证，自愿接受人民法院暂停备选人资格、除名、罚款等处理。

                          承诺机构：（机构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所述2023年纳税总数是指至2023年10月8日当年度纳税数，需提供相应纳税证明。
2、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等级：本栏仅供会计师事务所填写。
3、近三年机构、人员受行政或行业自律组织处罚、处分情况：填写机构及所有人员（包括已不在本单位执业的人员以及目前执业人员转入本单位前的情况）并注明在本单位的身份（如：机构负责人、合伙人、破产管理团队负责人、聘用人员等），在近三年受行政或行业自律组织处罚、处分情况。

4、办公场所面积：分别填写自购办公场所面积和租赁办公场所面积。自购办公场所需提供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租赁办公场所需提供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5、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填写现有律师或会计师发表有关企业破产清算类文章的详细情况。

格式：发表时间，刊物名称（级别），论文标题，作者姓名，职务或身份。如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6、表彰奖励情况：填写近三年来机构、机构负责人、合伙人、团队负责人获得的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表彰奖励的详细情况。

格式：XX年X月，表彰奖励名称，授奖机关或部门
如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7、机构接受法院破产、清算案件数：填写机构作为管理人办理企业破产（清算）案件的情况(表三)。
8、团队负责人经验：一家机构只能申报一个破产管理人团队负责人，请填写申报团队负责人曾经办理的破产清算案件（友情提示：系二年内法院离职人员办理的破产清算案件不予计分）。
9、自我评述：篇幅请尽量限制在本栏范围内，文字简炼，内容必须客观真实。

